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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医科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规范 

 

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本组织形式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

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要途

径。为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，规范教师课堂教学行为，依据

教育部印发的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关于高校教师师

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《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

机制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工作实际，特修订本规范。 

第一条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。热

爱教育事业，自觉增强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的荣誉感、责任感和使命

感，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。 

第二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得出现以下言行： 

（一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； 

（二）违反宪法、法律和职业道德，侮辱或打击报复学生； 

（三）传播虚假信息、不良信息，散布民族分裂、封建迷信、消

极思想言论，损害国家利益,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损害学校形象； 

（四）大量与教学无关的言行。 

第三条 教师应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

穿于课堂教学全过程。思政课程教师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，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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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。其他课程教师应与思政课程同向同

行，结合教学内容不断深挖融入思政元素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。 

第四条 教师应遵循教育规律，因材施教，紧紧围绕课程内容结合

学生特点开展教学，启发学生、关爱学生，尊重并公平对待每个学生，

以高尚师德、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，做到严谨治学，为

人师表。 

第五条 任课教师在开课之前要认真研究课程教学大纲，选用规划

教材并深入研究教材，查阅文献资料，认真备课，进行课程设计，根

据授课对象调整教学内容、改革教学方法，加强思政教育，加大科研

成果转化应用于教学，按学校统一规定格式编写教案，注重板书设计。

新开课的教师还须准备讲稿。 

第六条 教师正式开课前必须参加学系（教研室）的集体备课，由

学系（教研室）主任负责组织，通过集体备课规范教学内容和教案书

写，保证教师严格执行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，规范教师授课言行，确

保教学进度和充实教学内容。初次任课、新开课教师要严格按有关规

定进行试讲。学系（教研室）主任负责检查试讲工作。 

第七条 教师应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纪律，提前 10 分钟到达教室，

按时上下课，不得自行更改上课时间、地点和授课内容。因病、因事

需要他人代课、调课、停课或变更授课计划时，应按有关规定办理调

（停）课和授课计划变更手续，严禁无故旷课和私自调课、请人代课

以及随意调整授课计划。 

第八条 教师进入课堂要注重仪表，衣冠整洁，举止得体，教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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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大方；在教室内禁止吸烟，上课时应关闭手机或静音，没有特殊情

况教师不要坐着讲课。 

第九条 上课伊始，教师要作简单的自我介绍和课程教学计划与教

学安排的介绍，应具体说明出勤、作业、实验、平时测验等在课程考

核中所占的比重以及课程考核方式，及其他需要学生注意、知晓的事

宜。教师上课要讲普通话，用规范字，携带教案（讲稿）、教材、必要

的教具等。 

第十条 授课过程中，教师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，提升学生的课堂

参与度；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，注重启发学生、引导学生开

展自主性、探究性、研究性学习。 

第十一条 实验（实践）课程教学中，教师应严格过程管理，加强

指导和巡查，注重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、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

力。 

第十二条 教师要严格课堂纪律，注意维护课堂教学秩序，发现问

题应及时处理，严重的应及时向院系或学校反映。根据《天津医科大

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相关内容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管

理。对违纪学生，教师按照规定有权取消其课程考试资格，并于考核

前一周把取消考核资格的学生名单上交开课学院教学主管部门，学院

审核，教务处备案。对于被取消考核资格的学生，该课程以零分计，

并取消其对该任课教师的评教资格。 

第十三条 教师须自觉接受学校（学院）安排的包括课堂听课、课

程评估等各类教学质量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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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教师须严格遵守本规范，对违反本规范的行为将视性质

和情节的轻重，参照《天津医科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，对责

任人进行必要的处理。学校对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。 

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。在规范执行过程

中，如遇到其他有关未尽事宜，应由教务处负责研究解决方案，报主

管校长批准后执行。 

 

    本规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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